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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公司一般纳税人有一张2018年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，2018年认证了，但是当时没有抵扣，根据国家
税务总局2019年第45号文规定，现在是可以拿出来抵扣的，那有必要拿出来抵扣吗?如果抵扣的话，具体
的报表如何填写呢?

政策摘要

案例分析

(1) 政策上可行

政策既然公布了，若企业想把陈年票拿出来抵扣的话，这个操作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政策规定2017年1
月1日及以后开具的发票都取消了认证确认、稽核比对、申报抵扣的期限。征得税局同意可以在2020年3
月所属期或以后月份申报抵扣，将对应数据在附表二第3栏进行填写申报抵扣。(若当地附表二第3栏未做
限制检验，可以填写申报之后留存资料备查)

(2) 企业是否有行使的必要?

成本效益原则：企业可以估算下事项的繁琐性，成本与效益的比较，考虑多方面的因素，权衡下是否有
必要进行此项操作。

2018年的发票，当年的进项税额虽已认证，但是未申报抵扣，账务处理已经对应进入相应的成本费用了
。若现在拿出来抵扣，会涉及2018年度的成本费用的扣除。

若2018年度盈利或微亏，您此次操作将要对2018年度的账务处理进行更正，对应的2018年的年度汇算清缴



也需更正，涉及补缴当年度的所得税及滞纳金。

下面我们根据两家企业数据简易地分析可行性：

企业甲

非小微企业，2018年度有一张5000元税额的进项发票已认证未抵扣，企业根据国家政策将这5000元税额的
发票取出去抵扣。因2018年度已将此发票对应记入成本费用，2018年度汇算清缴时企业正好盈亏相抵，
各项调整之后应纳税税额为0。企业于3月底将资料进行准备于4月1日更正了2018年度的所得税190.63元的
所得税。因涉及年报，会计加班加点整理了3天才将报表进行更正以及对应的资料进行补齐成本约2000元
。

企业乙

非小微企业，企业因效益不好，2017、2018年度均有大额亏损。2018年度有一张10万元税额的进项发票因
逾期申报抵扣，与2018年度更正申报记录了当年的成本费用。企业根据国家政策将这10万元的发票取出
进行抵扣，因2018年度已将此发票更正记入了对应的成本费用，会计加班加点进行了资料的整理，报表
数据的更正。

从上述甲、乙两家企业可以看出，后续可能涉及税局的监察，甲企业进项税额较小，还需涉及滞纳金的
补缴，不考虑机会成本的前提下也需耗费企业的人力物力等成本，因此不建议此操作。对于企业乙来说
，涉及税额较大，会计在保证企业账务无问题的前提下，可行性较大。

温馨提醒

(1)  企业当期进项税额较多的话，不建议做此项操作。这个操作是为了用来抵扣销项税额的，企业账上
留底税额抵不完，也用不到，还增加财务人员的工作量及人工成本，没有意义。

(2) 抵扣税额较大的话，可能会涉及税局对企业2018年度的账务和税务的监测。建议提前准备好资料进行
备查。

(3) 若现在的会计未经手之前的账务，建议谨慎操作。

(4) 根据纳税信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二项规定，非主观故意的计算公式运用错误以及明显的笔误造成
未缴或少缴税款的，不影响其纳税信用。

总结：政策是可以翻出来抵扣的。若发票的税额较大，企业也需要这笔资金的话，可以权衡一下利弊，
不失为企业谋福利的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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